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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英国传统上以法律职业团体自我规制为主导的法律服务规

制体制，对于英国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被指责为“过

时、僵化、过于复杂、欠缺问责并且不够透明”。2007 年《法律服务法》对传统体

制做了大幅改革，包括设立了一个作为独立规制机构的法律服务理事会，使得公

共规制和职业团体自我规制之间的权力配置更为合理; 设立了独立的法律申诉

局，致力于为法律服务市场中的消费者提供一个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 引入了替

代性事务结构，允许非法律人投资者和管理人进行法律服务市场，以增强法律服

务市场的竞争。这一改革对于中国法律服务规制体制的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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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法律服务规制体制对于保护法律服务消费者的利益，促进法律服务业的健康发

展，保证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均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法律服务业的快

速发展，法律服务的规制体制也逐步建立。我国目前的法律服务规制体制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 一为政府规制，其主体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 另一为行业自我规制( 自律管理) ，其主体

是律师协会，但实际运行受到政府的高度控制。现行的“两结合”规制体制受到很多批评。
但一些观察者认为，这一体制过分重视政府在法律服务规制中的作用，不适应法律职业对行

业自治的特殊要求，因此呼吁强化行业自律管理权，并放松政府的规制。
英国具有发达的法律服务市场和相对完善的法律服务规制体系。〔1〕 近年来，英国的法

律服务业面临着国际国内市场变革的新挑战，在这种背景下，英国议会在 2007 年通过了《法

律服务法》，对其法律服务规制体系做了很大的改革。英国这次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弱化传

统的法律职业团体自我规制，同时强化公共规制，包括设立了一个法律服务理事会作为独立

规制机构，其主要功能是对职业团体的自我规制进行规制; 另外还设立了一个法律申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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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律服务市场中的消费者提供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自我规制被

取消，它们尽管受到更多的控制，但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体而言，英国改革形成了一个法

律服务的合作规制( co － regulation) 体制，目标是使公共规制和职业团体自我规制之间的权

力配置更为合理。本文对这一改革的背景、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改革主要内容加以述评，

最后分析其对中国法律服务规制体制改革所能提供的启示。

一、法律服务市场规制改革的背景

( 一) 法律服务市场的自由化

英国法律服务规制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英国政府持续地开放法律服务市场，不

断地强化竞争和取消执业限制。〔2〕

对于法律服务市场进行规制的传统理据在于克服市场失灵以维护公共利益。法律服务

市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对信息占有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带

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法律服务属于“信赖品”〔3〕，消费者无法判断其质量高低，从而也就

不愿意为其支付高价，其结果是高质量、高付出的服务提供者反倒可能被挤出市场，这就是

所谓的逆向淘汰、“竞底”( race to the bottom) 和“柠檬”市场问题。〔4〕 其二，法律服务提供

者一旦被选择后，为了获得更高的价格可能会不必要地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数量 ( 供给诱导

需求) ，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法律服务领域存在这种市场失灵，传统观点认

为，法律服务市场必须受到规制。因此，在法律服务市场中存在着大量限制性规定，最为典

型的有: 对准入的限制，对广告和竞争的限制，对收费的规制，对提供法律服务的组织形式的

限制。在英国，这些限制主要来自于法律职业团体制定的职业规则。
但是近年来，英国社会各界对这些规制的批评日益增多。传统的限制市场手段，被认为

不当地弱化了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损害了法律服务消费者的利益。例如，对广告的限制，

降低了市场的新进入者吸引客户的能力，提高了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减轻了服务提供者的竞

争压力。对广告的限制和对收费的规制的结合使得消费者选择不同的服务提供者基本没有

实际意义。这导致在法律服务领域不存在进行服务创新或降低服务成本的动力，从而极大

地阻碍了法律服务业的发展。2001 年 5 月，英国公平贸易局( OFT) 提出了一份题为“职业

领域的竞争”的报告，集中反映了对传统规制体系不当限制竞争的批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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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贸易局的报告中还抨击了对跨专业合作( multidisciplinary partnerships，MDPs) 的禁

止，认为这不利于法律服务业的竞争，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并且增加了消费者的成本。
改革者认为，应当允许法律专业人士和其他人士共组法律事务所，从事传统上只能由律师提

供的法律服务业务。〔6〕

( 二) 法律职业的内部分化

尽管总体而言，法律界对法律服务的自由化改革方向持反对的态度，但不同群体在既得

利益上的差别，导致其对具体改革方案的立场有所差异。例如，由于事务律师( solicitors) 对

房地产转让法律事务的垄断在 1980 年代被打破，他们要在辩护领域寻求新的市场，并打破

出庭律师( barristers) 在这一领域中的垄断。再如，小型的基层执业者( high street practices)
引入跨行业合作的方案，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排挤出法律服务市场。而这种改革方案则

得到了大型商业性事务律师事务所的大力支持，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

法律职业的内部分化，以及在传统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之外的法律服务提供者的增多 ( 他

们通常都会支持能够使得其进入该市场的改革) ，是改革能够推进的重要背景因素。

二、英国法律服务规制体系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 自我规制与职业主义

法律服务的提供所涉及的不是一般的自我规制，而是一个职业自我规制的体制。〔7〕

“职业”( profession) 具有如下特征: 存在一个对其成员具有控制和惩戒权的自我治理组织;

需要专业化的技能和服务，这种技能要经过长期的智识和实践方面的训练才能获得; 从业者

要通过能力测试，并应具有良好的品行; 从业者要将对客户负责作为首要的伦理要求; 从业

者与客户之间存在人身专属性的信赖关系。〔8〕 如前所述，在职业服务中，消费者和服务提

供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这导致提供者有动力过度供给服务，而服务的质量和价值

却难以得到保证。命令控制型规制很难控制这类行为，因为法律不可能就这类服务的标准

做出精确的规定，而且由于对实际的服务质量很难作出判断，它们也难于执行。传统观点认

为，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的最好方法是由职业团体依据伦理准则而非僵化的法律规定进

行自我规制。就法律职业而言，人们认为这种自我规制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职业团体对

于体系的运作具有更为充分的信息，从而能够进行更加有效的规制。其次，作为内部人，他

们对不道德行为要更加不能容忍，因为其在维护法律服务标准和强化公众对职业的信赖方

面具有确定的利益。再次，因为法律职业团体熟悉法律事务的运作，也更难于为受到指控的

服务提供者所提出的虚假主张所蒙蔽。最后，法律职业自我规制可以确保相对于国家的独

立性，并且要比政府体制更能保护客户和公共的利益，特别考虑到有很多法律纠纷涉及公民

和国家之间的争议，由国家来对法律服务进行控制让人无法接受。另外，职业自我规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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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节约政府规制的成本，并易于获得被规制对象的配合，从而保证规制的效能。〔9〕

但近年来在英国关于法律服务讨论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法律职业主义〔10〕和自

我规制的缺陷。在诸如安然破产事件这样的丑闻发生后，法律服务市场中丧失“职业的行

为标准”的危险得以凸显。许多人认为，法律职业团体既是规制者又是法律人的利益代表，

这种角色的混同不能保证法律服务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一些自我规制

体制的批评者认为，法律职业主义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它使得消费者难于理解和接近

律师，阻碍对消费者提供信息，并且鼓励一种对申诉采取防御态度的文化。应当建立“以消

费者为导向的”( consumer － driven) 规制体制，允许消费者在规则制定中具有重要的发言权

并且使得高度的服务标准获得最高的关注。〔11〕 前法律服务督察员安·亚伯拉罕斯 ( Ann
Abrahams) 因此提议设立一个超越各个法律服务部门的规制机构。具体方案则有激进、适度

和最低限度三种不同的选择。〔12〕 激进的方案就是要给予法律服务局 ( Legal Services Au-
thority，LSA) 可与金融服务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 相比拟的职能，包括支配服

务提供的规制和规范的设定和执行，有关总体政策提供指导和建议，行使调查、执行和纪律

惩戒权力。它将是一个针对所有法律服务及其执业者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规制者，要向部长

提出报告，以保护消费者以及保证对法律服务提供体系的信心为目标。最小限度改革的目

的是改善现有规制机构之间的协作和理性化，主要措施是创设作为一个信息收集机构的法

律服务局。适度的改革方案，则是将一些规制职能保留给诸如事务律师协会和出庭律师公

会这样的现存职业团体，但要对这些自我规制组织确立集中式的控制。作为集中控制者，法

律服务局负责批准自我规制组织的规则和办事程序，监督规则的执行，但仍保留自我规制组

织直接的规制职能。由于适度改革方案将外部的公共规制和职业团体的内部规制很好地结

合起来，避免了激进方案的过高成本，也能为法律职业团体所接受，《法律服务法》最后采取

了适度改革的方案。
( 二) 体制结构和规制迷宫

英国的法律服务规制体系是在长期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英国，存在多种形式的

法律服务，例如: 出庭、进行诉讼、起草地产处分契约、准备遗嘱文件、公证和监誓等。在这一

次改革之前，对这些法律服务共有 22 个规制者，其中既包括诸如事务律师协会( Law Socie-
ty) 和出庭律师公会( Bar Council) 这样的法律职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规制; 也包括更高层

次的规制者，例如司法部长 ( 原先的宪法事务部长) ，上诉法院民事审判庭首席法官 ( The
Master of the Ｒolls) 和公平贸易局( OFT) 等，它们主要对法律职业团体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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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事务部在 2003 年公布的一份报告认为，现行的法律服务规制体制“过时，僵化，过

于繁琐，欠缺问责并且不够透明……研究发现共有 22 个规制者这一事实，正表明现行框架

迷宫一样的性质”。〔13〕 具体而言，批评者认为，现行规制体制存在下述弊端。( 1 ) 不规则。
一些法律服务，例如法律顾问，如果由事务律师或出庭律师提供则受到规制，但如果由非法

律人提供则不受规制。( 2) 存在漏洞，一些法律服务提供者不受规制。〔14〕 ( 3 ) 界限不清或

者交叉重叠，例如附带提供金融方面建议的事务律师，既受到事务律师协会的规制，又受到

金融服务局的规制。( 4) 不公正。职业团体既承担规制职能，又承担其成员的利益代表职

能，无法保证其规制活动的公正性。〔15〕

在宪法事务部看来，现行规制框架的一个严重缺陷在于它是围绕服务提供者( 例如事

务律师或出庭律师) 的类型而不是服务的类型组织起来的。这种规制模式不利于法律服务

提供者之间的平等竞争。因此，许多人主张从规制服务者向规制服务转变，认为这种方式有

助于保证规制与市场相适应，也有助于开放市场。〔16〕

( 三) 申诉体系

对现行规制体系的一个激烈抨击集中在申诉处理体系上。人们普遍认为，现行的申诉

体系，尤其是事务律师申诉体系，过于迟缓和低效，不能回应消费者的诉求。事务律师协会

尽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消费者申诉服务部”( Consumer Complaints Service ，CCS) ，但它在

资金和管理上都依赖于事务律师协会，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17〕 作为对此的回应，在

1990 年代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在 1991 年设立了法律服务督察员( Legal Services Ombuds-
man，LSO) 以及在 1996 年设立了事务律师监督局 ( Office of the Supervision of Solicitors，
OSS) 。但案件积压和处理效率的问题仍然存在，公众对申诉机构的公正性缺乏信心，法律

服务督察员在年度报告中对该体系缺陷的批评渐趋猛烈。2000 年，政府明确表态，要通过

强力干预来解决法律职业中的申诉处理机制问题。2003 年，新上任的大法官福尔克纳

( Lord Falconer) 讽刺说事务律师监督局“正在享受最后的盛宴”。〔18〕

在现行的申诉体制下，如果消费者要对一项法律服务进行申诉，他们首先需要向服务提

供者提出。如果该申诉未能在内部获得解决，消费者则可向有关的自我规制机构( 例如事

务律师协会和出庭律师公会) 申诉。如果申诉人对该处理仍不满意，可再向法律服务督察

员( Legal Services Ombudsman) 申诉。督察员如果认为自我规制机构没有对该申诉进行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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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 Seneviratne，Consumer complaints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Making Self － regulation Work? 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23 ( 2000) ．



调查，可以要求规制机构进行复查。督察员也有权调查个人申诉，但实践中比例极低。
这一申诉体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与不当行为相关的纪律惩戒。但在实践中，多数申

诉其实只涉及一般的服务质量问题，例如，处理事务的迟缓，态度上的无礼，对合理要求的漠

视等。很多批评者认为，将纪律惩戒和申诉这两个议题捆绑，导致事务律师倾向于将申诉看

做是对其职业声誉的攻击，而非需要迅速有效地加以处理以满足消费者正当需求的事项。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当将申诉从纪律惩戒体系中分离出来。〔19〕

三、2007 年《法律服务法》的主要内容

2006 年 5 月 24 日，英国政府公布了《法律服务法》的草案。政府还委托普华永道公司

对实施草案所需的成本做出财务分析。2006 年 11 月 29 日政府公布了《法律服务法案规制

影响的全面评估》，在普华永道财务报告的基础上详尽分析了改革方案的成本和收益。该

评估报告与法案一起提交给国会。在上议院对法案进行辩论期间，政府基于变化了的形势，

在 2007 年 5 月 8 日又提交了一份补充性的规制影响评估报告。2007 年 10 月 30 日，经议会

通过的《法律服务法》在女王批准后正式公布。
( 一) 法律服务规制的目标和原则

《法律服务法》中明确规定，对法律服务的规制应当实现如下目标: ( 1) 保护和促进公共

利益; ( 2) 维护立宪原则; ( 3) 促进“接近正义“( access to justice) ; ( 4 ) 保护和增进消费者利

益; ( 5) 促进法律服务市场中的竞争; ( 6) 促进法律职业的独立、繁荣、多样和有效; ( 7) 提高

公众对于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理解; ( 8) 促进和维护对职业原则的遵循。这里的职业原则包

括，法律服务人员应独立、诚信行事，遵循适当的工作标准，促进顾客的最大利益，在诉讼活

动中促进正义的实现，以及保证顾客事务的私密性。
相关主体( 包括法律服务理事会和认可规制者) 的规制活动必须符合公开透明、可问

责、合比例、一致性和必要性等原则。
( 二) 法律服务理事会

1． 法律服务理事会的地位

法律服务理事会( Legal Services Board，LSB) 是一个独立监督机构，既独立于政府，也独

立于“认可规制者”( approved regulators) ，提供更加一致和融贯的规制框架。法律服务理事

会必须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促进法律服务法所设定的规制目标的实现。理事会必须在每

一个财政年度准备一份年度报告，描述其执行职能的情况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规制目

标等。
2． 法律服务理事会的组织

法律服务理事会是一个法人团体，由以下人员组成: ( 1) 1 名主席，由大法官任命; ( 2) 1
名首席执行官( Chief Executive) ; ( 3) 7 名到 10 名其他理事( 这一限制可以由大法官通过命

令暂时加以改变) ，由大法官任命。除了首席执行官之外的其他理事，在该法中被称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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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理事”。大法官在任命普通理事之前，应当征求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对任命过程和人员的

意见。大法官应保证多数理事是非法律执业者( 指不能从事该法所规定的律师等业务) ，并

且应维持理事会人员在经验或知识方面的平衡。主席不得为法律执业者。
理事会的普通理事有固定的任期，这一任期最长不能超过 5 年。普通理事被再次任命

不得超过一次，无论与前次任职是否连续，且该任期不能超过 5 年。非法律执业者在被任命

为普通理事以后，如果从事法律规定的律师等活动，其职务将终止。普通理事可以在任何时

间通知大法官辞职。如果大法官认为普通理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任何时间免除普

通成员的职务: ( 1) 没有合理理由连续不履行职责达到 6 个月; ( 2) 被判定有罪; ( 3) 是未清

算债务的破产者; ( 4) 因其他事由已不适宜占有该职位或者无法履行职责。当理事会主席

的任职条件丧失时，大法官应免除其职务。主席被免除职务的同时，其理事职务也终止。大

法官在免除普通成员的职务前应征求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如果该普通成员不是主席，

还应征求主席的意见。普通理事根据任命书的相关条款接受报酬，其中包括养老金、津贴和

酬金。如果大法官终止一个普通成员的职务时，可以为其提供补偿。
理事会必须任命一名首席执行官，还可以任命对于履行职责所必要的其他职员( staff) 。

首席执行官应当同时作为理事会的理事。首席执行官职务终止的同时，其理事的职务也终

止。理事会可以设立若干委员会( committees) ，每一个委员会也可以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

只有法律服务理事会的委员可以担任其下属委员会与专门委员会的主席。下属委员会和专

门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必须是非法律执业者。
理事会不是英王的仆人或代理人，也不享受英王的地位、豁免权与特权。因此，理事会

的财产不属于英王，理事会的职员也不是英王的仆人或代理人，不享受英王的地位、豁免权

与特权。
3． 消费者工作组

法律服务理事会须设立一个由法律服务消费者代表所组成的消费者工作组( “the Con-
sumer Panel”) 来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工作组的成员和组长有固定的任期，法律服务理事会

应为其提供一定的报酬。工作组应主动向理事会提交意见，法律服务理事会必须予以考虑，

如果不同意该意见，必须告知理由。工作组认为适当时，可将自己的意见向社会公布。工作

组可以应法律服务理事会的要求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并向理事会提出建议，理事会必须考

虑其研究结论和建议，工作组在认为适当时可以将其研究结论和建议向社会公布。工作组

可以设立一些下属委员会，委员会就工作组职能的行使提供建议，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是非工

作组成员，但每个委员会至少包括一名工作组成员。
4． 政策说明( policy statements)
理事会为行使其职能，“可以”制定政策说明。对于某些职权，例如设定绩效目标和监

督，下达指令( 包括“干预指令”) ，公开谴责，罚款，取消认可规制者地位，取消许可当局地位

等，则必须制定政策说明。在政策说明中，应明确如何遵循合比例、一贯性等良好规制原则

的要求。理事会有关决定罚款数额的政策，必须考虑相关违规行为的严重性以及其故意或

疏忽的程度。政策说明必须公布。在具体行使职权时，理事会必须考虑政策说明。但理事

会可以在随时修改或替换其说明。
在下发政策说明之前，理事会应当事先公布政策说明的草案。该草案必须附有通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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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一定期限以内可以就草案向理事会提出意见。理事会必须考虑，并适时提出的意见。
如果最后的说明与公布的草案有实质性的差别，则理事会必须公开说明该差别的详细情况。

( 三) 法律申诉局

1． 法律申诉局的地位

法律申诉局( Office for Legal Complaints，OLC) 是一个处理有关法律服务申诉的独立机

构，是一个法人团体。它有权在一定条件下对消费者提供救济，但不能涉及对人员的惩戒。
设立法律申诉局的目的，在于解决人们对由法律职业团体负责处理申诉在质量、独立性和一

致性等方面的质疑。以前存在的法律服务申诉专员和法律服务督察员同时被废止。2009
年 7 月，法律申诉局正式宣告成立。

2． 法律申诉局的组织

法律申诉局由下列成员构成: ( 1) 主席，由法律服务理事会经大法官的同意任命。( 2) 6
－8 名其他成员( 大法官可以运用命令暂时超越该名额限制) ，由法律服务理事会与主席协

商后任命。法律服务理事会必须保证申诉局成员的多数是非法律执业者，主席则必须是非

法律执业者。督察员( 见下文) 也可以是法律申诉局的成员，但不得担任主席。在任命成员

时，理事会须保证督察员不应构成申诉局成员的多数。理事会应保证成员中包括具有经验

或知识的人员。法律申诉局可在管理其事务时，必须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遵守得到普遍接

受的良好法人治理原则。
法律申诉局的成员应有固定的任期，该任期不得超过 5 年。被再次任命不得超过一次，

无论与前次任职是否连续，该任期同样不能超过 5 年。非法律执业者在被任命为申诉局成

员以后，如果从事法律规定的律师等活动，其职务将终止。申诉局成员可以在任何时间通知

法律服务理事会辞职。
法律申诉局可以设立若干委员会( committees) ，每一个委员会可以设立若干专门委员

会，只有法律申诉局的委员可以担任其下属委员会与专门委员会的主席。下属委员会和专

门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必须是非法律执业者。
3． 法律申诉局的预算、报告和绩效目标

法律申诉局在每一个财政年度开始前必须通过一个经法律服务理事会批准的年度预

算。申诉局在其预算通过后的任何时间改变其预算，但必须经过法律服务理事会的同意。
年度预算中必须包括实施督察员方案所需资源的配置以及来自于督察员方案的收入数额。

法律申诉局在每一财政年度必须准备一份报告，其中包括其履行职责的情况，在何种程

度上实现了规制目标以及其他法律服务理事会临时指示的事务。在法律申诉局的报告中应

附有一封首席督察员的年度报告。在每一财政年度结束后的合理可行时间内，法律申诉官

应将报告副本一份提交法律服务理事会，委员会应将报告副本一份提交给大法官，大法官应

将报告副本置于议会。法律服务理事会可以要求法律申诉局在一定期限内就与申诉局职权

有关的特定事项提交报告。
法律服务理事会可以为申诉局行使职能设定一个或多个绩效目标，或者指令规制者设

定一个或多个绩效目标，指令中可规定在设定绩效目标时须遵循的条件。理事会应当公开

其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或下发的相关指令。申诉局根据指令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也必须公开。
理事会可以采取其认为恰当的步骤来监督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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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督察员

法律申诉局应当任命一名首席督察员以执行《法律服务法》中规定的督察员方案( om-
budsman scheme) ，首席督察员必须是非法律执业者。经首席督察员的同意，还可以任命一

名或多名助理督察员，助理督察员在任期间不得从事以收费为目的的法律活动。被任命为

督察员的人，必须具有为执行督察员方案所必需的资格和经验。督察员在每一个财政年度

应向法律申诉局提交一份年度报告，阐明其行使职能的情况，法律申诉局也可以要求在一定

期限内就某一与其职权有关的特定事项提交报告。
( 四) 认可规制者

1． 认可规制者规制职能与代表职能的分离

《法律服务法》中引入了一个“认可规制者”( approved regulator) 的概念，这主要是指事

务律师协会、出庭律师公会等被认可进行规制的法律职业团体。认可规制者及相关的法律

活动如下表所示:

认可规制者 相关的法律活动

事务律师协会 出庭，进行诉讼，起草地产处分契约，公证和监誓

出庭律师公会 出庭，进行诉讼，起草地产处分契约，公证和监誓

大主教特许法院主事官 起草地产处分契约，准备遗嘱文件，公证和监誓

法律执行官协会 出庭，监誓

特许房地产转让师协会 起草地产处分契约，监誓

专利代理人特许协会 出庭，进行诉讼，起草地产处分契约和监誓

商标代理人协会 出庭，进行诉讼，起草地产处分契约和监誓

诉讼费用核算人协会 出庭，进行诉讼和监誓

认可规制者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整个规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行使规制职能，

另一方面作为代表团体，负责维护和促进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成员的利益。为避免利益冲

突，认可规制者的双重角色应当适度分离，认可规制者在行使规制职能时所做出的决定，应

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独立于其在行使代表职能时所做出的决定。《法律服务法》中授予法

律服务理事会对认可规制者的监督职能，仅限于认可规制者的规制职能，而与其代表职能无

关。但理事会应当保证认可规制者在行使规制职能时，未受到其代表职能的不当影响。法

律服务理事会应当制定认可规制者的内部治理规则来保证上述原则的落实。
根据《法律服务法》的规定，2007 年在事务律师协会内部设立了事务律师规制局( Solic-

itors Ｒegulation Authority，SＲA) ，作为事务律师协会专门负责规制职能的独立机构，总部设

在伯明翰，在伦敦设有办公室; 2006 年在出庭律师公会内部设立了出庭律师标准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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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 Standards Board，BSB) ，独立负责对出庭律师的规制，总部设在伦敦。〔20〕

2． 认可规制者的绩效目标

法律服务理事会可以为认可规制者行使规制职能设定一个或多个绩效目标，在特定情

况下，例如认可规制者的作为或不作为已经或者有可能对规制目标的实现造成不利的影响

时，可以指令规制者自身设定一个或多个绩效目标。理事会应当公开其所设定的绩效目标

或下发的相关指令。认可规制者根据指令所设定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理事会可以采取其

认为恰当的步骤来监督绩效目标实现的程度。
3． 认可规制者与法律服务市场竞争

2007 年《法律服务法》规定，认可规制者的规制安排不得影响法律服务市场中的正常竞

争秩序。如果公平贸易局( OFT) 认为认可规制者的规制安排，对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阻碍、
限制或者扭曲，达到了严重的程度，或者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则其可以就此准备一份报告。
在报告中，公平贸易局必须说明规制安排对竞争的影响，并可以向法律服务理事会提出采取

纠正措施的建议。公平贸易局应将报告的副本交予法律服务理事会、消费者工作组和该认

可规制者，并且予以公布。法律服务理事会应要求认可规制者在一定期限内就该报告向其

提交意见。消费者工作组可以就报告提出相关的建议。在考虑这些意见和建议后，法律服

务理事会必须向公平贸易局通报其拟采取的措施。如果公平贸易局认为法律服务理事会对

于其报告未能予以充分和适当的重视，则可以将报告的副本交予大法官，并告知法律服务理

事会和认可规制者。大法官在接到报告后，应将一份报告副本交予竞争委员会( Competition
Commission) ，并听取后者的建议。竞争委员会必须就该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自己的报告，

除非其认为因为情况的变化提交报告已无实际意义，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它应当做出说

明。竞争委员会的报告应当就规制安排是否已经或可能对竞争造成重大影响做出结论，其

中必须说明委员会是否认为该效果具有正当性，如果它认为这是不正当的，还必须提出法律

服务理事会应当采取的措施。竞争委员会对其报告中的结论应当说明理由，以促进对该结

论的正确理解。竞争委员会应将其报告副本交予大法官、消费者工作组和有关认可规制者，

并将其报告或说明公布。
大法官可以指令法律服务理事会就公平贸易局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采取大法官认为合

适的措施。在下发指令前，大法官必须考虑竞争委员会的报告。大法官必须保证该措施是

法律服务理事会有权采取的措施，并且在合理可能的范围内，该措施与理事会依据《法律服

务法》被授予的权力或科以的义务相协调。大法官必须公布其指令。
2007 年《法律服务法》前述规定中涉及的公平贸易局是英国“不属部长领导的政府部

门”( non － ministerial departments) ，行使消费者保护和竞争方面的规制职能。它根据 1973
年《公平贸易法》设立，2002 年《企业法》对其职能做了很大的调整。竞争委员会则是英国

企业、创新和技能部( Department for Business，Innovation and Skills ，BIS) 下辖的“部外公共

组织”( non － departmental public body) ，它根据 1998 年《竞争法》成立，但主要职权来自于

2002 年《企业法》行使促进竞争的规制职能。公平贸易局和竞争委员会的职能存在交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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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但是法律服务理事会对出庭律师标准理事会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See Brothers In Arms?，来源: http: / /www．
legalfutures． co． uk /blog /brothers － arms，2014 年 1 月 10 日访问。



合。2013 年《企业和规制改革法》( Enterprise and Ｒegulatory Ｒeform Act) 对英国的竞争规制

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根据该法，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竞争和市场局”(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 ，它将合并公平贸易局和竞争委员会在竞争方面的职能，以及公平

贸易局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关键职能，成为英国统一负责竞争事务的政府机构。这一改革

也导致 2007 年《法律服务法》相关条文的修改，前文介绍的与公平贸易局相关的职能为竞

争和市场局所替代; 而与竞争委员会相关的职能则由竞争和市场局依据《企业和规制改革

法》成立一个专门小组( “CMA group”) 负责，专门小组作为竞争和市场局的代表，其决定即

视为竞争和市场局的决定。根据英国政府的安排，竞争和市场局将在 2014 年 4 月 1 日正式

成立并行使其法定职能。
( 五) 法律服务理事会对认可规制者的监督

法律服务理事会对认可规制者拥有广泛的监督权，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 下达

指令( directions) 。例如，如果法律服务理事会认为认可规制者的作为或不作为，已经或有可

能对某个或某些规制目标的实现造成不利的影响，则有权通过下达特定措施指令消除不利

影响，减轻其后果，以及预防其发生或再次发生。在发出指令前，理事会须特别考量这一指

令对其他规制目标的影响。( 2 ) 予以公开谴责( public censure) 。例如，如果法律服务理事

会认为认可规制者的作为或不作为已经或者有可能对某个或某些规制目标造成不利影响，

并且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 尤其是考虑到对其他规制目标的影响) 确有必要，理事会可以发

表声明，公开谴责认可规制者的作为或不作为。( 3) 罚款( financial penalties) 。如果认可规

制者未能遵守有关的要求，包括内部治理规则、理事会指令或者有关收取费用的规定，法律

服务理事会可以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科处其认为适当的数额的罚款。理事会应制定规则

规定罚款的最高数额，该规则须经大法官的同意。罚款应向理事会缴纳。( 4 ) 下达介入指

令( intervention directions) 。如果法律服务理事会认为认可规制者的作为或不作为，已经或

有可能对某个或某些规制目标造成不利影响，可以在综合考量个案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下达

介入指令，由法律服务理事会的成员或其任命的人员直接行使相关规制职能。( 5 ) 取消指

定( cancellation of approval) 。大法官可以取消一个团体作为被指定的认可规制者的地位。
但大法官仅能根据法律服务理事会的建议做出上述命令。理事会只有在认为采取前述的所

有其他措施均无法充分解决相关问题时，才可以建议取消指定。
( 六) 替代性事务结构

《法律服务法》专门规定了替代性事务结构( 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s，ABS) ，允许

非法律专业人员投资或管理法律事务所，这为不同专业人员平等地提供法律服务和联合举

办法律事务所铺平了道路，有利于促进法律服务业的竞争，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法律

服务理事会可以通过颁发许可证等方式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和监督。

四、对中国的启示

尽管中英两国法律服务规制体制的制度背景具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均以保护消费者

与公众的利益、促进法律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为目的，所面临的诸多形势和挑战也具有相似

性，例如: 如何结合职业团体的自我规制和来自外部的公共规制，从而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合

作规制体制? 如何在捍卫法律职业的自主性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法律服务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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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法律服务市场全球化的挑战? 英国在建构与改革法律服务规制体制过程中的经

验，其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可以为中国的改革提供诸多启发。
首先，新的规制体制将独立监督机构的规制和法律界的自我规制结合起来，建构起了更

加完善的合作规制体制。在传统上，英国法律服务的规制职能主要由事务律师协会和出庭

律师公会这样的职业团体承担。这一规制体制具有独特的优点，对于英国法律服务业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也存在很多弊端，特别是这一体制对法律服务业中的公平竞争进

行了过度的限制，而且不能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救济。为了消除这些弊端，在新的规制框架

中，设立了法律服务理事会作为独立的监督机构，设立了法律申诉局作为处理消费者申诉的

独立机构。我国目前的法律服务规制体制的特点是“两结合”，从其将政府规制与法律职业

团体的自我规制结合起来的角度看，二者具有一些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其差别又是明显

的，例如，英国的法律服务理事会除了颁发许可证之外，基本上不直接对法律服务市场进行

规制，而主要是对认可规制者( 法律职业团体) 的规制行为进行监督; 法律服务理事会等尽

管是公共规制机构，但并非政府的科层制部门，而是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这对中国的法律服

务规制体制改革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合作规制体制下，一方面可以利用行业团体在专

业知识、信息收集和成本等方面优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公共控制或监督，缓解了行业团体将

行业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危险。
其次，新设立的规制体制对消费者利益予以了极大的关注。“消费者优先”是英国法律

服务规制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主题，改革的目标是“确保市场能够运作良好———最终为了

消费者利益”。设立独立的法律服务理事会，目的之一是让其切实承担起保护消费者的法

定任务，而设立一个独立于职业团体的法律申诉局，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英

国政府在法律服务规制改革白皮书中提出: “我们的愿景是这样一个法律服务市场，在其

中，卓越( 的服务) 将继续存在，但更具有回应性和灵活性，而且将消费者摆在第一位。”在新

设立的法律服务理事会中，专门设立了消费者工作组，以充分维护法律服务消费者的意见。
新设立的法律申诉委员会，则致力于为法律服务市场中的消费者提供一个有效的权利救济

途径。在完善我国的法律服务规制体制时，如何通过建立相关的机构和程序以更好地保护

消费者的利益，应当作为一个焦点问题加以重点考虑。
最后，新的规制体制极为强调竞争。英国规制改革所遵循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竞争是

最好的规制”。英国法律服务规制体制改革的启动，最初即源于公平贸易局对法律服务部

门限制竞争行为的批评。改革者将促进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视为保护消费者的最好方法。
在新的规制体制中，要求认可规制者的规制职能与代表职能相分离，并且认可规制者不得损

害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自由竞争秩序，公平贸易委员会与法律服务理事会等一起监督认可规

制者的活动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引入替代性事务结构，允许非法律专业人士进入法律服务

市场，为不同专业的人士共同执业创造组织条件，其目的也在于打破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对

法律服务市场的垄断，增强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我国近年来法律服

务业的改革，特别强调提高法律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但是否因此会造成垄断从而损害消费者

利益? 这一问题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业资格的争论上得到集中反映。英国的经

验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另一个视角。
( 责任编辑: 陈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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